
版號：302LQ06102026表106-3-2(113年度)綜稅基本稅額戶數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戶數

繳納基本稅額
單位

基本所得額 綜合所得淨額
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

有價證劵交易所
得

非現金捐贈金額
分開計稅之股利

所得

保險給付
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

申報大於歸戶所
得戶數

其他經財政部公告之
減免所得額或扣除額

00423143020337第1分位 337 1010

012902029441337第2分位 337 1140

0046220310122337第3分位 337 910

0041018313235336第4分位 336 970

0131217303293336第5分位 336 1010

0037128316324336第6分位 336 900

0034326314330336第7分位 336 980

0122124319334336第8分位 336 850

0333224308333336第9分位 336 1030

0134028313333336第10分位 336 980

0130122312334336第11分位 336 910

0236125311336336第12分位 336 950

0139127319335336第13分位 336 941

0042234306335336第14分位 336 911

0533131312335336第15分位 336 930

2744127311336336第16分位 336 1061

51041030315336336第17分位 336 980

14947038323333336第18分位 336 930

75960132304332336第19分位 336 1171

1881564015307313336第20分位 336 990

2846678522500621256706723合    計 6723 19554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戶數。
　　　　　(二)本表所指之戶數，係以歸戶資料計算之戶數。
二、本表使用說明：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